
试点半年来，屯昌县检察院完成了人员
的分类工作，经过考试、考核等程序，该院
53个政法编制中，按照要求应有检察官21
名，而实际只选任出检察官19人、检察官助
理15人，全院职工合计也只有46人。

在工作推进中，罗凡兴注意到一个问
题。“随着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进，集
体担责的状态变为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并
对案件终身负责，检察官压力之大可想而
知。”

曾圣和分管的是侦监部门，他说，检察
官选任后，由于检察官助理、书记员没有到
位，使得直接办案并做出决定的检察官人数
减少了，原先侦监部门有6个人办案，现在只

有3个检察官在办案。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检察长张辉也表

示，虽然全院有73个政法编制，但只有26
人被选为检察官，且50岁以上的就有17
人，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还没有真正投入办
案，目前办案力量明显不够。

许玉民告诉记者，基层检察院检察官选
任是按照现有政法编制的40%进行的，但
部分地方实际被选入检察官的人员低于这
个比例，很大原因在于检察官专业人员总量
本就缺员，且有些人员独立办案能力有待提
高。同时，检察院近年招录的人员呈年轻
化，办案经验不足。加之，招录的检察人员
很多来自其他省份，所以各市县基层或民族

地区，也缺乏懂海南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检
察官。

面对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行，范
建绥有些疑虑：“到底选任出来的有些检察
官能不能马上就可以独立办案？”

“针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案件以及犯罪嫌
疑人作案手段的不断升级和反侦查能力的
加强，一些老检察官如果固守以前的办案理
念和方式，在司法体制改革后就肯定行不通
了。”范建绥说。

曾圣和也表示，“以审判为中心”是改革
的方向，处在中间环节的检察机关的检察官
压力确实很大。”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检察长们有哪些担忧

“检察官有能力对案件终身负责吗？”
解决检察官办案能力良莠不齐问题，是基层检察院当务之急

？

办案责任制带来了哪些变化

五家试点院内设机构从14
至 18 个，减少为 6 到 8 个，机构
数量减少50%以上

检察官不再是“官”
过半机构被砍掉

检察官自己把关办结就行
了，办案时间平均缩短8天

办案流程简化
变“三级审批”为

“主任检察官审批”

6月4日下午5时许，随着屯昌县检察
院公诉部门女检察官李容在最后一份法律
文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一起交通肇事案
也正式办结。

据李容介绍，去年4月的一天，当事人
符某酒后驾驶一辆小轿车，在送朋友去海
口途中，因超车将一辆载着三名女孩的电
动车撞倒，造成2名女孩受伤1名女孩死
亡。最终，考虑各方因素后，李容做出对这
起案件使用简易程序办理的建议。

“上午接到案子，下午就办结了，效率
很高。”有着18年办案经历的李容有一个
明显感受——自进入今年3月以来，自己
办案速度提高了不少。“以前办一个案子，
院里领导要审批，加上告知、送达等程序，
一般要十天半个月才办得完。而现在，我
办的案子我自己把关办结就行了，节省了
不少时间。”

屯昌县检察院检察长罗凡兴介绍，自
今年2月9日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以来，截至6月1日，该院公诉部门共办理
案件 37 件 39 人，案件办理平均天数为
41.79天，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06天，办案
效率明显提高。

为何办案时间会缩短这么多？罗凡兴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屯昌县检察院在案件
审批程序上，改变过去“案件承办人——科长
——分管副检察长”的三级审批模式，实行主
任检察官独立审批模式，一般性案件原则上
由一名检察官独立办理。“检察官独立行使办
案权，减少了请示、汇报、逐级审批等中间环
节，节省了诉讼资源，缩短了办案时间。”

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让办案效
率明显提升的效果，在各试点院均得到体
现。省检察院透露，试点以来，五家检察院
审查起诉案件时间较改革前平均缩短14.7
天，审查逮捕案件时间平均缩短1至2天。

王锦良是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的一名
检察官，平均每年要办理100多起案件。

“目前，我正在办理一件贩卖毒品案，按照
以前，办理此类案件，交给科长、副检察长
审核审批要花两三天，现在不需要了，我自
己就可以把关，独立审批并起草审查报告，
使案件得到了迅速办理。”王锦良说。

6月23日一大早，端午节后上班的第
一天，一份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工作报告就
躺在了万宁市检察院检察长范建绥的办公
桌上：自今年2月26日开始试点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以来，截至6月8日，共受理公安
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10件125人，已
办结100件115人，办结率近91%……

看着这份报告，欣喜之余，范建绥仍显
得愁眉紧锁，手指在太阳穴揉了一圈又一
圈，一件烦心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按照试点方案，万宁市检察院实行“大
部制”，将派驻乡镇检察室以外的16个内
设机构整合为“六局一部”，七大部门各配
一名负责人，原先各业务部门的科长被就
地“免职”，不再负责本部门的行政管理，全
院的工作衔接受到了影响。

“过渡期内，部分检察官观念难以转
变，能够理解。然而，当前的现实是，检察
机关特别是基层院，内设机构设置过多，既
分散了办案力量，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又强化了检察权运行的行政色彩，检察官
作为司法办案的主体地位不能得到有效彰
显。”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说。“如果继续
保留原有那么多内设机构，意味着官还有、
位还在，还是上级管下级，改革可能又回到
原点。经过反复论证，方案设计各基层院全
面撤并内设机构，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有效
推进创造条件。”

目前，五家试点院均对现有内设机构进
行了整合，内设机构从原来的14至18个，减
少为6到8个，机构数量减少50%以上。

新的机关内部架构也逐渐定格，每个
业务部门只设办案组，由1名主任检察官
和若干名检察官助理、书记员等组成，承担
司法办案职责。

“改革带来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
的更加精简，以及办案过程的去行政化。
主任检察官不再是负责审核审批其他检察
官司法办案的‘二科长’，更不是检察官之
上的检察官。如同法院员额制改革后的法
官，平时是‘法官’，审理案件时就叫‘主审
法官’，员额制内的检察官在带领办案组办
理案件时即为‘主任检察官’。”省检察院
新闻宣传处处长许玉民说。

记者了解到，以往检察官办案经常
存在审而不定、定而不审、集体担责的状
态，办案责任不明确。针对这些弊端，此
次改革突显了主任检察官办案主体，确
立了权责统一、终身负责的主任检察官
办案责任制。

“如何放权，放权度如何掌控，是
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核心，也是难点。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要真正落到实处，
就必须授予主任检察官相应的办案决
定权，真正使主任检察官成为独立办
案主体。”贾志鸿说，但同时，我们必须
认识到，改革肯定有一个适应和熟悉
的过程，开始阶段还是应将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以及一般案件的重大决定事
项保留给检察长和检委会。“随着改革
的逐步推进，视情况逐步扩大放权范
围。”

为此，省检察院为检察官们开出了
117项“权力清单”，并为之分级授权，厘
清了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及主任检察官
各自的权力界限和责任，以确保检察官
独立办案，并在其各自职责内负责办案
质量。

同时，按照“谁办案谁负责”的原则，
省检察院也为检察官们制定了“责任清
单”，明确规定属于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
处理的事项，由主任检察官对其做出的
决定承担责任。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办案
效率和质量，今年5月，万宁市检察院还
出台了检察官助理职责规定，明确规定
检察官助理向检察官负责、协助检察官
开展各项办案业务工作、承担检察官交
办的其他工作及在检察官指导下行使部
分检察职权。

“以前，办案人员对案子把握不了，
就会向分管副检察长求助，副检察长还
把握不了，就交给检察长。”万宁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曾圣和说，现在责任明确具
体，实行“谁办案、谁负责”，迫使办案人
员增强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对案情的
拿捏更谨慎，对案件审批也更严格，办案
质量必然得到提升。

权责更加清晰
列出117项
检察权力清单
确立了权责统一、终身负责

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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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司法责任制长期处于“空转”状态

责权利亟待统一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改革不易，涉及饭碗的改革更加艰难。按照
试点方案，我省检察机关司法改革试点主要围绕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察官及
检察辅助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检察院人员统一
管理以及省以下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五项改革进
行，随着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如何建立并完善责、
权、利统一的办案责任制，确保检察官工作积极
性，显得尤为迫切。

进一步加大检察官职业保障力度

“现在最怕就是放假，因为案件都有期限，放
假就意味检察官办案时间减少。”屯昌县检察院公
诉部门女检察官李容直言，有时加班到很晚回到
家，刚睡到床上想起办案材料中有不妥之处，一下
子就跳起来赶回办公室进行修改、完善。

和李容一样，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
工作量和压力倍增，几乎是司法改革给大家带来
的共同感受。其实，早在今年6月初，省高院就前
往陵水法院、三亚两级法院进行调研，法官也纷纷
担忧：由于改革涉及的法官遴选、惩戒制度、职业
保障等法律和政策尚不明确清晰，司法责任制仍
然处于“空转”状态，长此以往势必挫伤法官的工
作积极性。

“既要有有关司法问责的机制，又要有激励履
职尽责的机制，主要就体现在法官的管理考核激
励机制，以及司法责任制落实保障机制等方面。”
省高院院长董治良明确表示。

事实上，今年1月，全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启动之初，就明确我省检察机关司法
改革试点主要包括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职业保障、省以
下检察院人员统一管理以及省以下检察院财物统
一管理五项改革试点任务。

由此可见，完善法官、检察官责、权、利统一的
办案责任制，加大其职业保障力度，是法官和检察
官共同的需求。

充分发挥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作用

据屯昌县检察院反馈，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
制以来，检察官对于批捕、起诉的案件把关过于谨
慎，对一些稍有疑问的案件就提交检委会决定的
现象越来越多。

“过去检察官不用独立担责，现在要负责，对
案情的拿捏尺度肯定会谨慎，对案件审批也必然
更严格，这是改革中必然出现的。”屯昌县检察院
检察长罗凡兴坦言，目前我省检察机关的案管监
督主要是程序性监督，不涉及实体监督，而案件评
查则是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无法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改正。“因此，我们在赋予主任检察官权力
的同时，监督制约也要同步跟进。”

省检察院新闻宣传处处长许玉民表示，下一
步，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
挥。“在前期试点中，联席会议成了各试点院很多
初任检察官做出决定的重要依靠。主任检察官汇
报案情后，听取参会人员提问、讨论，并对案件发表
意见，为办案提供了有益参考。当然，主任检察官
联席会议的发言仅为参考意见，由提请讨论研究的
主任检察官决定是否采纳，并对决定承担责任。”

万宁市检察院检察长范建绥则表示，主任检
察官办案责任制实施后，需要分管副检察长直接
审批的案件将大幅减少。如何发挥分管副检察长
对所分管部门主任检察官办案质量的监督作用，
值得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

追责要将一般瑕疵案件区分开来

有权必有责，权责应一致。记者了解到，目
前，各试点检察院尚未建立起考核评价体系，省检
察院也仅对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提出了原则性意
见，有关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尚在积极制定之中。

“省院纪检监察、案件管理等部门要加快工作
进度，尽快出台相关文件，明确一般司法瑕疵、严
重司法瑕疵、错案等不同责任的具体情形认定标
准。”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说，要确定责任调查、
认定、追究程序，特别是要把故意徇私枉法、重大
过失酿成错案与一般的工作失误导致的瑕疵案件
区分开来，保护检察官办案的积极性，保证问责制
度公平公正，切实可行。

采访中，我省法律界专家和部分基层政法干
警纷纷表示，追责制度必须要界定检察官什么情
况下才承担责任，建议主要追责范围定位为在办
案中徇私枉法或存在重大过失，一定要避免可能
出现的“为执法而执法”、“机械执法”等。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海南是全国首批7个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省市之一，今年1月以来，
我省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改革试点
工作，在全省进行检察官选任，并
在万宁市检察院、白沙黎族自治县
检察院、屯昌县检察院、海口市秀
英区检察院以及三亚市城郊检察
院等5个检察院试行主任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日前，省检察院宣布，
将在全省所有分市院、基层院推行主
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通俗地说，检察官的“官帽”要脱
下来了，机构更加精简，办案过程去
行政化。主任检察官不再是负责审
核审批其他检察官办案的“二科长”，
更不是检察官之上的检察官；员额制
内的检察官在带领办案组办理案件
时即为主任检察官，成为独立办案主
体。

回顾海南检察机关司改近半年，
取得了哪些成效，带来了哪些变化，
又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困难？

“当助理一样
可以锻炼自己”

4月2日上午9时，海南省政法职业学院迎来一场
特殊的考试——来自全省的975名检察干部一起在这
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批检察官选任笔试。

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考试结束，今年33岁的海
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干部赵世良带着轻松自信的笑容走
出考场。

“改革是大势所趋，我是科班毕业的，感受很强
烈。”本科和研究生都选择了法学专业的他隐隐感觉到
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春风，满心盼望着自己可以搭上这
趟“车”，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改革后的检察官。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赵世良最终没能通过首批检
察官选任。“挺遗憾的，毕竟准备了那么久。”刚开始，赵
世良对自己的落选并不十分理解，法学研究生出身的
他也曾想过当一名律师，但因为热爱检察官这份职业，
毅然于2010年3月考进了院里，并一直在反贪部门工
作。“有点想不通吧，怎么就当不了检察官呢？”

后来，在一次和该院检察长张辉的聊天过程中，赵
世良认真回想了自己竞争的过程和工作经历后，他开
始释然了：“虽然自己笔试成绩还不错，但毕竟参加工
作时间不长，还没有独立办案的经验，资历和业务能力
不算过硬，所以考核没通过。”

“我还年轻，五年过渡期内，正好是我学习锻炼的
好时机。”从赵世良的话语中，听不出沮丧，反而是满满
的动力。现在，他正在积极准备选任检察官助理。

选任前，我省检察机关实有检
察员、助理检察员1510人，实际选
任806名检察官，这也意味着全省
检察系统需要分流704人，近一半
人员面临转岗。

“选任前，我们非常担心干部
思想不稳、队伍不稳，但结果却让
我们欣慰，整个选任工作平稳有
序，干警情绪波动不大，全省没有
一个检察官离职。”省检察院检察
长贾志鸿说，从目前五家试点院来
看，改革以来，审查起诉案件时间
较以往平均缩短14.7天，审查逮捕
案件较以往缩短1至2天，办案效
率明显提高。

“既兴奋
又觉压力山大”

相比之下，与赵世良同在一个院的杨翘名无疑是
幸运的。乘着全省选任检察官的东风，今年28岁的她
如愿被选为检察官，成为整个秀英区检察院最年轻的
入选者。如果按照改革以前的体制，她至少还需奋斗
四五年。

年轻的她当选检察官，大大增强了她的职业荣誉
感。和全省首批806名入员额检察官一样，杨翘名也
是通过“考试+考核”的方式，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成
功入选检察官。

“当时院领导考核我的时候，我还表态说，要继续
努力参加下次考试呢！”杨翘名觉得，并非科班出身的
自己能成为海南检察官中的一员，十分幸运。2010年
进入检察机关工作的她在两年后成功通过司法考试，
并先后在万宁市检察院和秀英区检察院的未检部门有
过办案经历。

“因为有办案经历，再加上选任前我是区检察院办
公室副主任，具备选任条件。而且我的笔试占了很大
优势，因为题目里正好有一道关于未检的，非常熟悉。”
杨翘名告诉记者，此次考试分为政治题和业务题，总体
来讲还是很切合办案实际的。“业务题是5选3，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平时接触较多的案件类型选择答题。”

“成功入选，意味着我就要离开办公室副主任的岗
位，成为一名检察官。改革后，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
任制，检察官对案件要终身负责，这就要求检察官工作
要更有责任心。”通过与过去办案方式的对比，杨翘名
已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和强烈的责任感。

“把更多机会
让给年轻人”

“在我们院，就有5名年纪偏大的老检察员，在这
次选任中主动放弃资格。”屯昌县检察院检察长罗凡兴
说。“但放弃选任检察官，不代表放弃检察事业，目前，
这5名老前辈已经全部报名选任检察官助理了，纷纷
表示要为检察事业发挥余热。”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的检察员许家宁也是主动提
出放弃考试、申请转岗的人员。有同事对此有点意外，
他说：“57岁了，年纪大了，马上就要退休了，还是把机
会让给年轻人吧。”

参加考试的检察官，都经过了自愿报名和组织审
核。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告诉记者，选任中部分领
导干部、老检察官识大体顾大局，也表现得很突出，一
大批中青年业务骨干被选入检察官，选入检察官中检
察员平均年龄为42.8岁。其中，省检察院选入检察官
的86人中，45岁以下的占了54人。

本报记者 金昌波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落选者

检察官办案不当“官”
——检察改革的海南探索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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